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８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１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下称“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以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汤世

贤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８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８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程序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与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关于与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互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３

）。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该担保事项分别发表独立意见和专项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通过《关于为威海新泰源船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关于为威海新泰源船业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４

）。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该担保事项分别发表独立意见和专项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５

）。

４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６

）。

５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

１

）聘任邱玉良为公司总经理，任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２

）聘任王海波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２

日。

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附：邱玉良、王海波简历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邱玉良简历：

总经理：邱玉良，男，

１９６６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

权。自

２００４

年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先后担任齐齐哈尔二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划部部长、技术中心副主任兼

总师办主任、质量部部长、副总工程师等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至

１２

月，担任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邱玉良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副总经理：王海波，男，

１９６４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自

１９９８

年

起至

２００６

年先后担任威海精密机床附件厂副厂长、厂长；自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担任上海德埃精密工量具有

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

１２

月，担任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王海波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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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称“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以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刘传金主持，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程序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与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关于与威海光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３

）。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和专项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通过《关于为威海新泰源船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关于为威海新泰源

船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４

）。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和专项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增

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５

）。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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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收到总经理汤世贤的书面辞

职报告，汤世贤因工作需要，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仍担任公司的董事长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规定，汤世贤的辞职在送达

董事会时生效。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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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增资概述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数控”或“公司”）持有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东重装”）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股权，持股比例

１００％

，本次增资前，华东重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东数控拟

与威海裕博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博强投资”）签署《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１

、增资的基本情况

华东重装拟引入裕博强投资作为新股东，裕博强投资以其全资子公司威海武岭爆破器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武岭爆破”）

１００％

股权作价认购华东重装股权增资款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华东数控放弃优先参与此

次增资权利。

公司和华东重装与裕博强投资及其全资子公司武岭爆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重大资产重组。

２

、增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

该事项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增资事宜不需要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１

、投资方

（

１

）威海裕博强投资有限公司是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由武岭爆破原股东阮彦博、张少华、袁志强及新股东谢

琇芹、谢秀丽、苗鹏飞、柏定波以现金出资方式设立。营业执照号为：

３７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８８３６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武岭爆破股东谢连德、阮彦博、张少华、袁志强、王静、徐丽娟、苗华以其持有武岭爆

破股权作价

４

，

０００

万元增资裕博强投资，注册资本增至

６

，

０００

万元，武岭爆破成为裕博强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阮彦博。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投资业务，投资咨询服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

经营）。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裕博强投资总资产

６

，

０００

万元，总负债

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裕博强投资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尚未成立，

２

、被投资方

华东重装：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汤世贤；经营范围：核电、石油、化

工、海洋工程的重型精密零部件及成套设备的生产、加工、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

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华东重装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９

，

５７９．６７

万元，总负债

１６０．７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９

，

４１８．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处于创办期，未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

－

５８１．０８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华东重装资产总额人民币

３７

，

８８８．５３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８

，

５７９．２６

万元，净资产

２９

，

３０９．２７

万元。

三、增资方案

１

、华东数控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购买权。

２

、本次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其中：

裕博强投资以持有的武岭爆破

１００％

股权经审计评估及投资各方协商一致同意认购华东重装增资股权

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股权标的物，即裕博强投资持有武岭爆破

１００％

股权。增资时，公司及华东重装聘请了具有证

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武岭爆破

全部资产进行了整体审计评估工作，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并出具了 《审计报告》（编号：

ＸＹＺＨ／

２０１０ＪＮＡ３０５５

）和《资产评估报告书》（编号：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０２

号），确定的武岭爆破总资产

１６

，

７７５．６１

万元，总负债

１２

，

７４４．１１

万元，净资产

４

，

０３１．５０

万元。经华东数控与裕博强投资双方协商确定武岭爆破

１００％

股权价格为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资产评估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２

，

８１６．３２ ３

，

００１．２０ １８４．８８ ６．５６

非流动资产

５

，

８７２．４６ １３

，

７７４．４１ ７

，

９０１．９５ １３４．５６

固定资产

３

，

２１３．８２ ４

，

１４１．０１ ９２７．１９ ２８．８５

无形资产

２

，

６５８．６４ ９

，

６３３．３９ ６

，

９７４．７５ ２６２．３４

资产总计

８

，

６８８．７８ １６

，

７７５．６１ ８

，

０８６．８３ ９３．０７

流动负债

１２

，

７４４．１１ １２

，

７４４．４４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２

，

７４４．１１ １２

，

７４４．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４

，

０５５．３３ ４

，

０３１．５０ ８

，

０８６．８３ １９９．４１

由于武岭爆破的土地使用权大都是

２００７

年及以前取得的，取得时的成本较低，约

１１０

元

／ｍ２

，上中下限价

格分别为

８．８

万、

７．３

万、

５．９

万

／

亩，按威政发〔

２０１０

〕

６４

号《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威海市区基准地价的通知》

规定威海市现行的最低级别工业用地基准价格为

３００

元

／ｍ２

，上中下限价格分别为

２０．８

万、

２０

万、

１９．２

万

／

亩。土

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定估算， 即评估价值

＝

地所在区域所属级别的基准地价

×

（

１＋

影响

土地价格的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之和）

×

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

期日修正系数

×

土地开发程度修正系数，故评估

增值较大。

威海武岭爆破器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３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阮彦博；经营范围：前

置许可经营项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内的工业电雷管、导爆管雷管、塑料导爆管的生产、销

售（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一般经营项目：雷管壳、加强帽、雷管箍、金属管件的生产、销售；备案

范围内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从

事经营）。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武岭爆破经审计总资产

１１

，

０５３．２６

万元，总负债

１２

，

２７０．４７

万元，净资产

－１

，

２１７．２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９８３．２０

万元， 净利润

－１８２．６８

万元。（以上数据经公司聘请的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武岭爆破总资产

１０

，

３８２．４４

万元，总负债

１２

，

７９０．１５

万元，净资产

－２

，

４０７．７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５８２．９３

万元，净利润

－３

，

１６６．９６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３

、增资前后，华东重装各方出资及持股比例如下表：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８８．２４％

威海裕博强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１１．７６％

合 计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引入裕博强投资对华东重装增资，对公司及华东重装未来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如本次增资行为实施后，武岭爆破将成为华东重装的全资子公司，武岭爆破将保持独立法人经营地

位，继续生产经营原有民爆器材业务，同时，公司及华东重装将暂时利用闲置厂房及人员，经厂房改造和人

员培训后，开展机床附件生产业务，为公司产品配套，既解决增资后企业人员安置问题，又为公司产品提高

产能提供了保证。

２

、增资后的武岭爆破最为优质资产是

４００

多亩的沿海工业用地，这部分土地与华东重装现有厂区连成

一片，根据公司及华东重装的未来发展规划，为未来从事海洋工程、海水淡化工程、新能源工程所需大型精

密锻件生产等临港、临海建设项目具有重要意义。

３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华东重装

８８．２４％

股权，仍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对本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及资产状况没有不良影响。

五、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裕博强投资签订正式增资协议。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风险。正式增资协议签署后公司

将另行公告。

六、备查文件

１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增资协议（草稿）》；

３

、《威海武岭爆破器材有限公司评估报告》；

４

、《威海武岭爆破器材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８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４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威海新泰源船业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威海新泰源船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泰源

船业”）在银行办理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新泰源船业为公司提供资产抵押、质押

等反担保措施，否则不予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与新泰源船业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担保业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威海新泰源船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崮山镇皂埠村

法定代表人：褚冰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

，

９４１．１８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

经营范围为：船舶修造及船舶相关配套业务；钢结构的加工、安装（凭许可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不含进品分销业务）。生产规模：年新造船或大型改装

４

艘次，修理

９０

艘次

６．５

万吨级及以下的散货船、集装

箱船、成品游轮（化学品船）、液化气船和海洋钻井平台、海洋工作船等。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３７

，

７１２．１０

万元，总负债

２４

，

３９１．７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３

，

３２０．３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４．６８％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４４

，

１１４．０３

万元，总负债

３２

，

８３５．８６

万元，净

资产

１１

，

２７８．１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４．４３％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新泰源船业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青岛怡情楼实业有限公司

７

，

６８７．５ ４８．２２

陈荣

４４２．５ ２．７８

ＫＯＭＡＲ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７

，

８１１．１８ ４９．００

合计

１５

，

９４１．１８ １００

三、担保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２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３

、担保期限：五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研究认为，为新泰源船业的担保，是为满足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司项目建设

需要，顺利推进资产转让的工作，且新泰源船业提供了反担保措施，为其担保不会影响公司利益。上述担保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公司将密切跟踪新泰源船业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并根据实况采取针对性的处置措

施。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新泰源船业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经股东大会审核通过后，已审批担保额度（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为

５８

，

０００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６．７１％

，占公司总资产的

２８．３７％

。其中对外担保额度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对

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４２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次股东大会审核通过的对外担保额度（增量）

５

，

２００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８％

，占公司总资产的

２．５４％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３５

，

０１９

万元（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４．２４％

，占公司总资产的

１７．１３％

。其中对外担保

６

，

２１９

万元，为

控股子公司担保

２８

，

８００

万元，无逾期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事项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８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３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互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威集

团”）互相为对方在银行办理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综合业务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含前期已批准互保

额度人民币

７

，

８００

万元，其中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该担保业务属于互保性质。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与光威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担保业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威海市世昌大道

２６５

号

法定代表人：陈亮

注册资本：壹亿叁仟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渔具系列产品及相关设备，体育用品、化工材料（化学危险品除外）碳素纤维复合

材料及系列产品、机电产品、木材、土特产品（不含国家专控品种）的销售，金属表面处理，经营国家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部批准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光威集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２４４

，

７８６．９８

万元，负债总额人

民币

１４８

，

１９０．４２

万元，净资产

９６

，

５９６．５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０．５４％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光威集团资产总额人

民币

２５９

，

２７３．９３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１５２

，

７８９．５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６

，

４８４．３６３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５８．９３％

。

光威集团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陈光威

３

，

６６５．３８００ ２８．２０％

苗丰课

４６５．３０００ ３．５８％

梁日信

５２０．３２５０ ４．００％

毕吉殿

３６０．２９５０ ２．７７％

董国舫

３４１．２９００ ２．６３％

谷祖国

３３９．６０００ ２．６１％

陈 亮

１

，

０６８．５３００ ８．２２％

李书乡

４０８．８３５０ ３．１４％

卢钊钧

１９６．９２５０ １．５１％

刘安昌

２７８．７３５０ ２．１４％

薛建伟

２４７．２４５０ １．９０％

张新明

１６１．１０００ １．２４％

夏向欣

２５２．６２００ １．９４％

陈 洞

２

，

２９９．７１００ １７．６９％

李 云

１６８．６５００ １．３０％

张国忠

３６３．８９５０ ２．８０％

苗琳娜

１６８．３８５０ １．３０％

李宗浩

２２８．２９５０ １．７６％

姜天丹

１２４．８６００ ０．９６％

邓向阳

２２７．９７５０ １．７５％

肖建丽

１９９．３１５０ １．５３％

李维富

１５８．７９００ １．２２％

李宗珍

２１６．８１００ １．６７％

李红娜

３２７．５９００ ２．５２％

丛国华

２０９．５４５０ １．６１％

合计

１３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担保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２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含前期已批准互保额度人民币

７

，

８００

万元，其中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３

、担保期限：五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研究，光威集团财务状况良好，资信情况较为可信，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自身能够偿还

所借银行贷款。公司与光威集团的担保属于互保，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上述担

保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公司将密切跟踪光威集团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并根据实况采取针对性的处置措

施。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与光威集团进行互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经股东大会审核通过后，已审批担保额度（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为

５８

，

０００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６．７１％

，占公司总资产的

２８．３７％

。其中对外担保额度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对

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４２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次股东大会审核通过的对外担保额度（增量）

５

，

２００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８％

，占公司总资产的

２．５４％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３５

，

０１９

万元（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４．２４％

，占公司总资产的

１７．１３％

。其中对外担保

６

，

２１９

万元，为

控股子公司担保

２８

，

８００

万元，无逾期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事项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８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６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星期四）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二）。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６９８

号）。

（四）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众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二）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１

、《关于聘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与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为威海新泰源船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第

１

项议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

２

、

３

项议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披露。

（三）特别强调事项：

全体社会公众股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通过互联网参加网络投票。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应持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书

及出席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代理人及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格

式附后），以便登记确认。来信请寄：公司证券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６９８

号），邮编：

２６４２０５

（信封请

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三）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地址：公司证券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６９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６３１－５９１２９２９

联系传真：

０６３１－５９６７９８８

联系人：王明山、孙吉庆

四、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４８

，投票简称：华东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具体如

下表：

序号

议 案 对应申报价（元）

总 议 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聘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与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为威海新泰源船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００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４

、计票规则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

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

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一）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二）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一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按如下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委托人对会议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或填写相应表决股数）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聘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与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

议案》

３

《关于为威海新泰源船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

请认真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

本委托书有效期至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2

2011

年

12

月

20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777

证券名称：中核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4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在本次会议召开期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19

日 上午

9

：

00

2.

召开地点：苏州市珠江路

501

号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陈鉴平先生

6.

会议的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表

9

人，代表股份

938677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4.07%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如下：

审议公司《关于公司监事变更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

938677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票代表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会议选举丁淑英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丁淑英女士简历请见

2011

年

12

月

1

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公司公告，任期自

2011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5

日。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苏州分所

2

、律师姓名：徐兰娟、焦婧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主持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87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9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二、 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9

：

30

；

（二）召开地点：广州市西湖路

12

号十一楼公司第一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四）召集人：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吴纪元先生；

（六）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全文刊登在

2011

年

12

月

2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广州市广百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5

人，代表股份

178,838,469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2.67％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

178,838,469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小斌、洪钢城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一）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035

证券简称：

*ST

科健 公告编号：

KJ2011-46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案件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

破产重整期间，公司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存在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

2011

年

10

月

17

日，深圳中院作出（

2011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11

年

10

月

17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管理人（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登的编号为：

KJ2011-29

号的公

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6

日上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

审判庭召开。本次债权人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进行了以下议程：

一、管理人向债权人会议报告阶段性工作进展情况。

二、管理人向债权人会议报告资产状况调查情况。

三、管理人报告债权申报审核情况并由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表。截至

2011

年

12

月

5

日，管理人共受理了

有效债权申报

127

家，债权申报总额折合人民币

5,217,879,630.36

元（包括美元

51,993,770.85

元，港币

118,

532,857.48

元，人民币

4,790,813,909.32

元）；管理人经审核，对上述债权给予确认并编入《债权表》的有

117

家，确认债权总额为

2,996,205,251.81

元。此外，另有部分债权人因为尚在收集证据等原因，而未能按期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在该部分债权人向管理人补充申报债权后，管理人将依法予以审核并提交债权人核查。

四、管理人向债权人会议通报了管理人报酬收取方案。

五、债务人向债权人会议报告经营事务及财产管理情况。

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为债权人会议主席。

七、管理人、债务人代表回答债权人询问。

八、管理人向债权人会议提交财产变价方案，并由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

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有关事宜待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后另行公告。

本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

告破产并进行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

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2011-116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基本情况介绍

近期，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日本的总代理商

CHAORI SOLAR

株式会

社所供应的整套光伏系统设备已通过日本

J-PEC

认证，这标志着公司组件产品可以正式进入日本市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超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与

CHAORI SOLAR

株式会社签署了

《

2012

年度销售合同》，双方约定

2012

年度组件的供货量

/

采购量为

60MW

，总计金额为

7500

万美元。

(CHAORI SOLAR

株式会社仅是客户方作为公司日本总代理专设的公司，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二、交易对方简介

1.

公司名称：

CHAORI SOLAR

株式会社

2.

注册资本：

800

万日币

3.

注册地址：东京都板桥区大和町

23-3.8F

4.

法定代表人：及川邦夫

5.

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系统，大小型发电厂，环境保护系统等

6.

企业简介：

CHAORI SOLAR

株式会社成立于

2010

年

2

月

1

日

,

是公司在日本的总代理商。该公司具有丰

富的光伏系统客户资源、完备的光伏组件销售渠道，其现有合作分销商包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塚本总業株

式会社、

Lohas Holdings Group

、株式会社フェニックス、宫城生活协同组合、

NTT Docomo

、株式会社创造电

力、日本东北电力局（协议中）、株式会社神奈川ナブコ、株式会社

I＆C

、株式会社ユニバーサルホーム、コレ

クトメディアス株式会社、株式会社タキズミ、以及大崎テクノサービス株式会社等。公司秉承不断的挑战

的理念，力争 成为享誉全球的专业光伏销售厂商。

三、合同基本内容

1.

合同双方：（买方）

CHAORI SOLAR

株式会社、（卖方）上海超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

合同标的：

60MW

组件产品

3.

供货期限：

2012

年度

4.

合同金额：

7500

万美元

(

按市价上下浮动空间为

20％)

5.

生效时间：

2011

年

12

月

15

日

6.

付款方式：货物到港后

30

内付款

7.

预付金额：

50

万美元

8.

合同效益分析：本合同预计将增加公司明年的组件销量合计

60MW

，增加企业销售收入

7500

万美元，按

照公司

2011

年前三季度的销售毛利率

17.8%

来计算，预计明年该合同可以产生的毛利润为

1335

万美元。

（上述效益分析并不代表公司

2011

年度及以后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

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四、本次签订合同对公司的意义

日本作为一个太阳能应用大国，一直以来因其客户需求稳定、价格波动幅度小（未出现欧美市场那样的

低价竞争情况），而受到各大光伏供应商的青睐，但由于其国家文化和产品认证等原因，市场壁垒较高，外国

光伏产品始终难以进入。公司自三年前起便开始筹划发展日本市场，在一系列的市场调研与资源挖掘后，确

定了具有丰富客户资源和销售渠道的

CHAORI SOLAR

株式会社作为公司在日本的总代理商。同时，经过双

方几年来的不断努力，终于在本年度四季度通过了整套光伏系统设备的

J-PEC

认证，彻底打通了进入日本市

场的所有阻碍。

本次与

CHAORI SOLAR

株式会社签订《

2012

年度销售合同》标志着公司组件产品全面进入日本市场，在

超日太阳全球销售发展战略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仅将增加公司

2012

年度的组件销量，更开启了企业

全新的销售渠道，还将为公司市场份额、盈利能力、综合实力等各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9

日


